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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

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介绍说明 

一、 项目说明 

从 2013 年起，学院为全体在校生购买了实习责任保险

和校方责任保险，为一线教学教师购买了实习责任保险教师

附加险，凡教学实习实训、毕业实习教学过程中发生的责任

事故都可以报案理赔。根据上学期试行的情况，现将有关情

况说明如下： 

二、 基本险保障范围 

（一）学生实习责任保险 

1.学生在实习期间内，因发生类似工伤或其他学生实习期

间经常发生的事故导致的伤残或死亡，职业院校应承担经济

赔偿责任的情形； 

2.除上述情形外，学生在实习期间内，因遭受其他意外事

故而导致的伤残或死亡，职业院校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的情

形； 

3.教学实训责任； 

4.学生实习第三者责任； 

5.公平责任； 

6.精神损害责任； 

7.施救费用和法律费用。 

(二)附加险保障范围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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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附加教师派遣责任保险：发生类似基本险责任范围内

的事故而导致教师的人身伤亡，依法应由职业院校承担的经

济赔偿责任； 

2.附加被保险人保险：若被保险人为职业院校，则将实

习单位作为附加被保险人，发生事故后，保险人同意放弃对

该附加被保险人的代位追偿权利。 

      (三)校方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 

包括在校活动中或由职业院校统一组织或安排的活动

过程中（不含学生在职业院校安排的实习单位实习期间及教

学实训过程），因职业院校疏忽或过失发生相关情形导致学

生的人身伤亡，如院校的校舍、场地、其他公共设施，不符

合国家规定的标准，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；或院校的安全

保卫、消防、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疏漏，或者管

理混乱，存在安全隐患，而未及时采取措施；或院校组织学

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，未按规定对学生进行必

要的安全教育，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

等情形，依法应由职业院校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的情形，保

险公司负责赔偿。 

三、 报案程序如下： 

事故发生后，由任课教师或班主任首先向所在系、部、

分院负责人及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(杨爱荣老师)说明情

况，再由任课教师或班主任如实报案，并负责理赔过程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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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解释与说明，杜绝家长报案。报案及处理流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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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、理赔阶段性工作 

(一)报案阶段 

    1、事故发生后应及时组织对受害人员进行救治，请送

伤者到符合保险公司要求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，紧急救

治的医疗机构可以就近选择；对于死亡事件应妥善安置死

者，安抚其家属； 

    2、请及时拨打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统保示

范项目 24 小时报案电话（400-616-8686）进行报案；对于

治安、交通等事故需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； 

    3、不要向伤者或死者家属做任何承诺；同时及时、准

确收集伤者姓名、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原因、经过，受

伤部位及程度、紧急救助情况等信息； 

    4、报案后调解中心会及时电话回访，进一步核实案件

信息，请报案人注意保持通讯畅通； 

    5、出险信息经全国调解中心审核后，对明显不属于保

险责任的案件将不予受理。 

    (二)配合案件调查及单证收集阶段 

    1、对于调解员或保险公司理赔人员需要进行案件调查

的应积极配合，并及时提供相应的单证、记录等材料； 

    2、请在第一时间向调解员提供保险合同、人员清单、

实习合同等明确要求的基本材料，以及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

险事故的性质、原因、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材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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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、对于事故期间的相关单证应注意保留，特别是紧急

救治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票据、证明； 

    4、防止索赔证明和材料的遗失，齐全后递交当地调解

员。 

  (三)事故鉴定与评估阶段 

    1、如对定责与定损结果有异议，应书面向调解中心提

出，由调解中心将案件提交事故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； 

    2、如就事故赔偿与伤者及其家属产生争议，可提请调

解中心介入进行调解； 

    3、如发生诉讼，应及时将《起诉书》及传票送达调解

中心，调解中心可以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和帮助。 

    (四)结案阶段 

    1、在调解中心的配合下，与伤者或其家属签署《全国

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事故调解和议书》； 

    2、配合收集、提供收款人账户信息； 

    3、所提供的账户若非被保险人账户，需要被保险人对

指定收款人账户做出书面说明并签章确认； 

4、收到赔款支付通知书后，收款人应关注赔款是否到

账，如在下列时效内未收到赔款，请及时与调解中心联系。 

五、本项目相关内容的解释权在教务处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10月 


